
5300 多亿元。

（三）加强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数据的利用。2008 年，财

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了《关于横向联网（财政部门

与人民银行国库联网部分）接口软件上线工作流程有关问题

通知》，对联网工作流程、时间要求及财政部门与人民银行

国库在联网工作各个阶段的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有力地促

进了地方财政部门与人民银行国库横向联网工作的顺利开

展。根据《财政部门与人民银行国库联网财政收入接口参考

规范》，2008 年，财政部开发了试用版财政部门与人民银行

国库横向联网接口软件，并在北京、辽宁、宁夏和江苏等省

市区成功试运行，实现了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数据在财政部门

“落地”。为了充分利用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数据，已接收到电

子缴库数据的省市区积极研究建立税收收入电子数据分析机

制，提高预算执行分析水平。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柳柏树、

李大伟、柳建光执笔）

实现城 乡免费义务教 育

自2006 年以来，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

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原则，我

国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2008 年秋季学期，根据《国务院关于做好免

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国发 [2008] 25 号）的

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至

此，我国城乡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享受免除学杂费政

策，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实现了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体制的深刻历史变革。

一、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依法保障义务教育经

费的增长

义务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近年来，财政

部认真贯彻落实《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预算法》等

法律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建立完善经费保障机制，为促进义务教育发展做出了积极努

力。2008 年中央财政用于义务教育的支出计 2755.5 亿元，

比2007 年增加1098.9 亿元，增长66.3% ，高于中央财政收

人增长48.8 个百分点。其中，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改革资金578.3 亿元，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补助资

金31.2 亿元，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奖励资金 8.6

亿元，其他专项资金138.1 亿元，中央对地方财力性转移支

付资金用于义务教育约 1993.9 亿元。在中央财政资金的支

持和引导下，地方各级财政积极筹措资金，落实经费分担责

任，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义务教育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二、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提

高农村学校经费保障水平

按照《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调整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改革有关政策的通知》（财教 [2007 ] 337 号）的

要求，2008 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进一步深

化，各地较好地落实了保障机制调整完善的各项政策，农村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显著提高。

（一）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

生的生活费补助政策。按照财教 [2007] 337 号文件规定，

从 2008 年春季学期起，各地开始落实中央出台的寄宿生生

活费基本补助标准，即小学达到每生每年500 元，初中达到

每生每年750 元，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的基本生活需

要。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给予 50% 的奖励性补助。2008

年，全国共安排农村家庭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 91 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38.6 亿元。全国约 1505 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获得了生活费补助。在此基础上，为

体现中央对22 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关怀，中央财政按每人每

年250 元的标准，继续补助人口较少民族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寄宿生生活费，2008 年共安排补助资金2499 万元。

（二）向全国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

书。在中央财政对全国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

国家课程教科书的基础上，从 2008 年春季学期起，中央财

政进一步提高国家课程免费教科书的补助标准，小学每年每

生由70 元提高到90 元、初中由140 元提高到180 元。同时，

地方财政也积极筹措资金，从 2008 年春季学期起，为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地方课程教材。部分地方还出台

相应配套措施，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作业本。

2008年，全国共安排免费教科书资金 197.9 亿元，其中中央

财政172.8 亿元，全国 1.35 亿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

生全部享受免费提供教科书政策。此外，为建设节约型社

会，节省资源，保护环境，部分省市积极开展了教科书循环

使用工作，为免费教科书的循环使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三）出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基准

定额，调增公用经费中的取暖费。2008 年，中央出台了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即每生每年小

学300 元，初中500 元，分两年落实到位。当年全国共安排

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 519.9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 291.1 亿

元，使得中西部地区生均公用经费最低达到小学225 元，初

中375 元；东部地区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达到小学280 元，中

学420 元。在此基础上，为缓解因煤价上涨导致北方地区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紧张的矛盾，切实满足这些

学校冬季取暖的需要，从 2008 年起，对秦岭 - 淮河以北地

区，综合考虑煤价上涨幅度、取暖期以及海拔高度等因素，

中央增调了公用经费中的取暖费支出标准。2008 年中央财政

增加支出20.6 亿元。另外，通过调整寒暑假期限、太阳能

和保温墙等多种方式，有效满足了这些学校冬季取暖的需

要。

（四）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

修改造测算单价标准。考虑各地校舍维修改造实际情况，为

保证校舍安全，从 2007 年开始，中央财政适当提高中西部

地区校舍维修改造的测算单价标准，中部地区每平方米由

300 元提高到400 元，西部地区每平方米由400 元提高到500

元，同时向高海拔寒冷地区进一步倾斜。2008 年，全国共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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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舍维修改造资金 188.9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 49 亿元，

大大增强了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的可用财力。全年全国

共维修改造校舍2354.6 万平方米，其中 D 级危房 1190.7 万

平方米，农村中小学校舍安全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

2008 年是全国实施保障机制改革调整完善政策的第一

年，加上 2006、2007 年的资金（不含教师工资因素），三年

来全国财政累计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资金约

2117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约 1093 亿元，地方财政 1024 亿

元。这些政策落实后，学校运转水平明显提高，农民教育负

担明显减轻，小学生年均减负约 250 元，初中生年均减负

390 元，加上生活补助费，小学生年均减负 750 元，初中生

年均减负 1140 元。农村中小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校

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全面建立，为农村中小学校舍安全提供

了制度保障。

三、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确保惠民

政策落实到位

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是贯彻实施《义

务教育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继全

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的又一项重要政

策。2008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做好免除城

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国发 [2008 ] 25

号），决定从秋季学期开始，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

办学校学生学杂费，并对在接受政府委托、承担义务教育任

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按照当地公办学校免除学杂费标

准给予补助。免除学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省级人民政府确定

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一费制”中杂费标准执行。城市

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所需经费，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照

5∶5 的比例给予奖励性支持；对东部地区，根据接收进城务

工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及财力状况等因素，逐省确定奖励比

例。对于2008 年春季以前已经免除学杂费的省份，从其免

除之日起，给予一次性奖励资金。

2008 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免学杂费及进城务工农民工子

女义务教育奖励性资金 39.8 亿元，专项用于各地城市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的公用经费补助和薄弱学校改造。全国共有

2531万名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享受到了免学杂费的政策或

相应补助，990 万名学生得到了免费的教科书，61万名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获得了生活费补助。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学杂费，有效减轻了城市居民负担，标志着我国已全面实

现了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

四、提高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水平，促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

（一） 支持 42 个未 “普 九” 县实现 “两基”目标。

2008 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10 亿元，通过开展寄宿制学

校改扩建工作，改善办学条件，帮助西藏、青海、云南、甘

肃和四川5 个西部省区 42 个未“普九”县在 “十一五”期

间实现 “两基”目标。

（二）扎实推进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

划。为解决西部地区教师数量短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偏低

等问题，从2006 年开始，财政部与教育部等有关部委共同

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募

合格的高校毕业生担任特设岗位教师，到县以下农村中小学

任教，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以中央财政为

主。2006—2008 年，共招聘特岗教师约 5.9 万人，覆盖490

多个县。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 20.25 亿元，其中 2008 年

安排 11.01亿元。这项计划，对于创新农村教师补充机制、

提高师资水平、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发挥了重要作

用。

（财政部教科文司供稿，宋 斌执笔）

实施家电下 乡  

打造促 进消费的政策平台

家电下乡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扩大内需的

重要举措，是财政政策的创新和突破。其主要内容是，顺应

农民消费升级的新趋势，运用财政政策，引导开发、生产适

合农村消费特点、性能可靠、质量保证、物美价廉的家电产

品，并提供满足农民需求的流通和售后服务；对农民购买家

电下乡产品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以激活农民购买能

力，扩大农村消费，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拉动消费，

带动生产，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这项工作开展以来，经过

了从试点到推广、产品品种增加、实施范围扩大、政策力度

加大的过程，收到了 “农民得实惠、企业得市场、经济得发

展、政府得民心”的实效。

一、统筹部署、稳步推进家电下乡工作

（一）精心准备，试点先行。2007 年 11 月财政部、商

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家电下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决定自2007 年 12 月 1 日开始，先行在工作基础较好

的山东、河南和四川3 省及青岛市启动家电下乡试点。试点

期间，对试点省市农民购买彩电、冰箱（含冷柜）和手机三

类家电下乡产品，给予销售价格 13% 的财政补贴。

（二）总结经验，稳步推进。经过半年多的试点，从家

电下乡试点情况看，财政补贴家电下乡产品销售量大幅增

长，截至2008 年6 月底，3 个试点省份共销售财政补贴家电

产品 230 万台，与2007 年同期比较，销售量增长40% ，增

幅提高30 个百分点。同时，中标企业也在开拓农村市场中

尝到了甜头，积极完善家电生产和农村流通服务体系。鉴于

试点成效明显，2008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商

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家电下乡推广工作方案的通知》，

决定从2008 年 12 月 1日开始，在试点的 3 省 1 市继续实施

家电下乡政策的同时，将家电销售及售后服务网络相对完

善、地方积极性较高的内蒙古、辽宁、大连、黑龙江、安

徽、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和陕西等地纳入推广范围。同

时，补贴产品增加洗衣机类。为保持政策公平，家电下乡在

各地区实施的时间（含3 省 1市的试点时间）统一暂定为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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